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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46� � � � � � � �证券简称：万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5-044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拟注销回购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具体情况如

下：

变更前 变更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916,916,076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890,412,476元。

第二十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1,916,916,076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人民币普

通股（A股）1,916,916,076股。

第二十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1,890,412,476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人民币普

通股（A股）1,890,412,476股。

本次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变更（备案）登记等相关事宜，最终变

更内容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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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3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20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忆会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3）。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5-045）。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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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

案》，公司拟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26,503,600股股份进行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现

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2年4月2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开展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股份的议案》，分别于2022年4月27日、4月30日披露了《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开展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股份的公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开展维护公

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以下简称 “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2-037、

2022-040）。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主要内容为：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4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8亿元（含）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3.88元/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回购的股份拟在发布回购结果公告12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予以出

售。

2022年6月15日公司完成本次股份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45,672,700股，购买最高价为10.88元

/股，购买最低价为7.39元/股，均价为9.44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431,328,202.52元（含交易费用）。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6日披露的 《关于回购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9）。

二、注销回购股份的原因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报告书的要求， 公司回购的股份拟在发布回购结果公告12个月后采用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予以出售，若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后三年内实施上述用途，未使用部分予以注销。

鉴于公司已于前期披露减持计划， 前述已回购股份中的19,169,100股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予

以出售。 为积极回报投资者，增强投资者信心，公司拟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尚未使用的剩余26,

503,600股股份进行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三、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916,916,076股减少至1,890,412,476股，注册资本将由人民

币1,916,916,076元减少至人民币1,890,412,476元。 公司股本结构预计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股份注销前

本次拟注销股份数量（股）

回购股份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916,916,076 100% 26,503,600 1,890,412,476 100%

总股本 1,916,916,076 100% 26,503,600 1,890,412,476 100%

注：以上股本结构变动的实际情况以注销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事项是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做出的决策，本次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影响，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不

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本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管理层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回购股份注销，以及后续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项。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相关审议和决策程序

合法、合规。 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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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3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20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毅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各位监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监事在审阅相关资料后认为：本次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相关审议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同意本次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

本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3）。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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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13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13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甲6号万通中心写字楼D座4层第一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13日至2025年6月1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4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7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

8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注：本次会议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暨2024年度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

会议暨2024年度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具

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30日、2025年5月2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将在本次股东大

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登载《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7、议案8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

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246 万通发展 2025/6/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

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出具的加盖公章的授权

委托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

2、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个人股东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3、操作方式为提交相关证件的原件，核对后现场复印该等证件，并收取授权委托书原件。

4、与会股东及代理人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5、登记时间：2025年6月11日上午9：00至下午5：00

6、登记地点：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甲6号万通中心写字楼D座4A层）

7、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一59071169

传 真：010一59071159

六、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1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4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7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8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1016� � � � � � � �证券简称：节能风电 公告编号：2025-037

转债代码：113051� � � � � � � �转债简称：节能转债

债券代码：137801� � � � � � � �债券简称：GC风电01

债券代码：115102� � � � � � � �债券简称：GC风电K1

债券代码：242007� � � � � � � �债券简称：风电WK01

债券代码：242008� � � � � � � �债券简称：风电WK02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2号节能大厦A座12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9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87,384,3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32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姜利凯主持。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1人，董事杨忠绪、肖兰、马西军、刘少静、沈军民以及独立董事李宝山、王志成、刘永前因另

有公务，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党红岗、李佳峰因另有公务，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3、公司副总经理张蓉蓉、总会计师郑彩霞列席会议，董事会秘书代芹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节能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8,639,640 60.0679 103,680,257 39.2579 1,780,230 0.6742

2.00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目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1,746,167 99.8335 3,947,045 0.1165 1,691,130 0.0500

2.02�议案名称：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1,618,327 99.8297 3,992,165 0.1178 1,773,850 0.0525

2.03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1,609,747 99.8295 4,030,965 0.1189 1,743,630 0.0516

2.04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1,679,897 99.8315 4,022,655 0.1187 1,681,790 0.0498

2.05议案名称：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1,706,117 99.8323 4,017,595 0.1186 1,660,630 0.0491

2.06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1,702,097 99.8322 4,031,925 0.1190 1,650,320 0.0488

2.07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1,468,957 99.8253 4,200,295 0.1239 1,715,090 0.0508

2.08议案名称：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1,360,237 99.8221 4,393,435 0.1296 1,630,670 0.0483

2.09议案名称：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1,839,287 99.8363 3,975,775 0.1173 1,569,280 0.0464

2.10议案名称：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1,366,887 99.8223 4,438,285 0.1310 1,579,170 0.046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节

能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158,406,940 60.0327 103,680,257 39.2925 1,780,230 0.6748

2.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258,229,252 97.8632 3,947,045 1.4958 1,691,130 0.6410

2.02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258,101,412 97.8148 3,992,165 1.5129 1,773,850 0.6723

2.03 回购股份的方式 258,092,832 97.8115 4,030,965 1.5276 1,743,630 0.6609

2.04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258,162,982 97.8381 4,022,655 1.5244 1,681,790 0.6375

2.05

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258,189,202 97.8480 4,017,595 1.5225 1,660,630 0.6295

2.06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

定价原则

258,185,182 97.8465 4,031,925 1.5280 1,650,320 0.6255

2.07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257,952,042 97.7581 4,200,295 1.5918 1,715,090 0.6501

2.08

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

的相关安排

257,843,322 97.7169 4,393,435 1.6650 1,630,670 0.6181

2.09

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

关安排

258,322,372 97.8985 3,975,775 1.5067 1,569,280 0.5948

2.10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

授权

257,849,972 97.7195 4,438,285 1.6820 1,579,170 0.598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一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未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二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且为逐项表决的议案，其中共10个子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司雨、杨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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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8日、2025年5月23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十四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

司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公司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使用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

的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不超过人民币4.44元/股（含）的价格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

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上述回购方案及股东大会决议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

2025-032）、《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

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

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具体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

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联系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申报，采取邮寄、电子邮件方式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需先致电公司

相关联系人进行确认，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2025年5月24日起至2025年7月7日（9:30-11:30；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2.债权申报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2号节能大厦A座12层

3.联系部门：节能风电证券法律（合规）部

4.联系电话：010-83052221

5.邮箱地址：cecwpc@cecwpc.cn

其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签收日为准，请注明“债权申报” 字样；以电子邮件申报的债权人，申报日以

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电子邮件主题注明“债权申报”字样。

特此公告。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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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向下修正“节能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5年3月10日起至2025年4月25日期间，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收盘价在任

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已有十五个交易日低于“节能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3.44元/股）的85%（即2.92元/股），已触及

“节能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 2025年5月23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节能转债” 转股价格的

议案》，此议案未审议通过，故本次不向下修正“节能转债” 的转股价格。 下一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自2025年5月

26日（含）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节能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

“节能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1770号）核准，公司于2021年6月21日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3,00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总

额为人民币30亿元，期限6年。票面利率第一年为0.2%、第二年为0.4%、第三年为0.6%、第四年为1.5%、第五年为1.8%、第六

年为2.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309号文同意，公司300,000.00万元可转债于2021年7月22日起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节能转债” ，债券代码“113051”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节能转债” 自2021年12月27日（原转股起始日期为2021年

12月25日，因遇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即2021年12月27日）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转股期起止日期

为2021年12月27日至2027年6月20日。 “节能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4.05元/股，当前转股价格为3.44元/股。

二、“节能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款及修正程序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节能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如下：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

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

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可转债的

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前项规定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且修正后的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2、修正程序

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

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

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本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情况

2025年3月10日起至2025年4月25日期间，公司股票收盘价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已有十五个交易日低于“节能

转债”当期转股价格（3.44元/股）的85%（即2.92元/股），已触及“节能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四、本次不向下修正“节能转债”转股价格的具体内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2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关于董事

会提议向下修正“节能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审议结果为未通过。 故本次不

向下修正“节能转债” 的转股价格。 下一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自2025年5月26日（含）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节

能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节能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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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

WINWIN� OVERSEAS� GROUP� LIMITED（以下简称“出让方” ）保证向福立旺精密机电（中

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立旺” 或“公司” ）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拟参与福立旺首发前股东询价转让 （以下简称 “本次询价转让” ） 的股东为WINWIN�

OVERSEAS� GROUP� LIMITED（以下简称“WINWIN” ）；

● 出让方拟转让股份的总数为12,9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00%；

● 本次询价转让原因为控股股东无偿为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出让方WINWIN承诺将本次询价转

让股份扣除税费后实际所得的全部资金无偿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财务资助有效期不低于一年；

● 本次询价转让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进行，不属于通过二级市场减持。 受让方通

过询价转让受让的股份，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

●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

一、拟参与转让的股东情况

（一）出让方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出让方委托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 截至2025年5

月20日，出让方所持首发前股份的数量、占福立旺总股本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1 WINWIN 116,730,407 45.02%

注：WINWIN直接持有福立旺116,730,4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02%，其中83,378,862股为首发

前股份；33,351,545股为公司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得。

（二）关于出让方是否为福立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

WINWIN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超过5%，为福立旺控股股东。 福立旺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通过出让方间接持有福立旺股份。

（三）出让方关于拟转让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情形、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则及其作

出的承诺的声明

出让方声明，出让方所持股份已经解除限售，权属清晰。

出让方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3月修订）》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情形。 出让方启

动、实施及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时间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

询价转让和配售（2025年3月修订）》第六条规定的窗口期。 出让方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3月修订）》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

情形。

出让方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其作出的承诺。

（四）出让方关于有足额首发前股份可供转让，并严格履行有关义务的承诺

出让方承诺有足额首发前股份可供转让，并严格履行有关义务。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询价转让的基本情况

本次询价转让股份的数量为12,970,000股，占福立旺总股本的比例为5.00%，转让原因为无偿为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 出让方WINWIN承诺将本次询价转让股份扣除税费后实际所得的全部资金无偿向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财务资助有效期不低于一年。

序号 拟转让股东名称 拟转让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占所持股份比例（截至2025年

5月20日）

转让原因

1 WINWIN 12,970,000 5.00% 11.11% 无偿为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二）本次转让价格下限确定依据以及转让价格确定原则与方式

股东与组织券商综合考虑上市公司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且本次询

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5年5月23日，含当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

价的70%。 本次询价认购的报价结束后，中信证券将对有效认购进行累计统计，依次按照价格优先、数量

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转让价格。

具体方式为：

1、如果本次询价转让的有效认购股数超过本次询价转让股数上限，询价转让价格、认购对象及获配

股份数量的确定原则如下（根据序号先后次序为优先次序）：

（1）认购价格优先：按申报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2）认购数量优先：申报价格相同的，将按认购数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3）收到《认购报价表》时间优先：申报价格及认购数量都相同的，将按照《认购报价表》送达时间

由先到后进行排序累计，时间早的有效认购将进行优先配售。

当全部有效申购的股份总数等于或首次超过12,970,000股时， 累计有效申购的最低认购价格即为

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2、如果询价对象累计有效认购总股数少于12,970,000股，全部有效认购中的最低报价将被确定为

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三）接受委托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的证券公司为中信证券

联系部门：中信证券股票资本市场部

项目专用邮箱：project_flw2025@citics.com

联系及咨询电话：010-6083� 3471

（四）参与转让的投资者条件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等，包括：

1、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关于科创板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条件的机构投资者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机构投资者 （含其管

理的产品），即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司、理财公司、保险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

投资者和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机构投资者；

2、除前款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外，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的其他私募基金管理

人（且其管理的拟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产品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经营风险、控制权变更及其他重大事项

（一）福立旺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八章第二节规定的应当披露的经营

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不存在可能导致福立旺控制权变更的情形；

（三）福立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 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实施存在因出让方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立旺精密机电 （中

国）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披露后出现突然情况导致

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而影响本次询价转让实施的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可能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中止实施的风险。

五、附件

请查阅本公告同步披露的附件《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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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1号清华同方科技大厦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11,838,97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17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韩泳江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吕希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何骞女士、监事陈泰全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张园园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4、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1,984,954 99.1868 9,009,363 0.7434 844,660 0.0698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1,986,461 99.1869 9,043,826 0.7462 808,690 0.0669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1,998,260 99.1879 9,013,127 0.7437 827,590 0.0684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1,853,760 99.1760 8,936,563 0.7374 1,048,654 0.0866

5、议案名称：2025年度经营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1,606,560 99.1556 9,120,427 0.7526 1,111,990 0.0918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180,255 93.4359 8,942,541 5.9183 975,576 0.6458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0,440,220 99.0593 10,614,967 0.8759 783,790 0.0648

8、议案名称：关于同方股份申请2025至2026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下属子公司使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1,531,294 99.1494 9,249,643 0.7632 1,058,040 0.0874

9、议案名称：关于同方股份2025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1,116,888 98.2900 19,638,848 1.6205 1,083,241 0.0895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同方股份拟在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30亿元公募型中期票据的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1,537,594 99.1499 9,221,642 0.7609 1,079,741 0.0892

1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1,892,061 99.1791 8,858,076 0.7309 1,088,840 0.09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以及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41,180,255 93.4359 8,942,541 5.9183 975,576 0.6458

7

关于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

润分配的预案

139,699,615 92.4560 10,614,967 7.0252 783,790 0.5188

9

关于同方股份2025年度公

司及下属公司相互提供担

保的议案

130,376,283 86.2856 19,638,848 12.9973 1,083,241 0.717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议案1-9、11为普通议案，获得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议案6涉及到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060,740,605股，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伟伟、王智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

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

以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易方达汇悦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

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经理

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汇悦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基金简称 易方达汇悦平衡养老三年持有混合（FOF）

基金主代码 019661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

意见》《易方达汇悦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振琪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汪玲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振琪

任职日期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从业年限 8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8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7年7月起在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职，曾任研究员、投资经理，现任基金经理。

其中： 管理过公募基金

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

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9213 易方达如意安泰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2021-12-22 -

014617 易方达如意安和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2022-01-15 -

006292 易方达汇诚养老目标日期2043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2022-12-31 -

006859

易方达汇诚养老目标日期2033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

（FOF）

2022-12-31 -

006860

易方达汇诚养老目标日期2038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

（FOF）

2022-12-31 -

018312 易方达如意安诚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2023-12-21 -

018834 易方达汇享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2024-03-28 -

023006 易方达汇享保守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2025-02-06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

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

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

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

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

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汪玲

离任原因 工作需要

离任日期 2025年5月24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注：汪玲作为基金经理管理的其他基金不变，同时继续担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FOF投资决策

委员会委员。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4日

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A类

人民币份额2025年5月26日暂停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

基金简称 易方达原油（QDII-LOF-FOF）

基金主代码 161129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5年5月26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5月26日

暂停申购、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25年5月26日为伦敦证券交易所、 纽约证券交易所非交

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5年5月27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5年5月27日

恢复申购、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25年5月27日为伦敦证券交易所、 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原油（QDII-LOF-FOF）A 易方达原油（QDII-LOF-FOF）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61129 003321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定期定额投

资

是 -

注：（1）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以下简称“本基金” ）A类人民币份额场内简称为原油

LOF易方达。

（2）根据相关公告，本基金A类人民币份额自2025年5月23日起暂停在全部销售机构的大额申购业

务，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在全部销售机构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A类人民币份额的金额不超

过100元（含）。 本基金A类人民币份额恢复办理大额申购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3）根据相关公告，本基金A类人民币份额、C类人民币份额、A类美元份额、C类美元份额自2025年

5月26日起暂停赎回业务，并于2025年5月27日恢复办理赎回业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次暂停及恢复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仅针对本基金A类人民币份额（A类人民币份额基金

代码为161129）；根据相关公告，本基金自2020年3月25日起暂停C类人民币份额、A类美元份额、C类美

元份额的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相关份额类别恢复办理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时间将另行公

告；

（2）若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3）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4日

股票代码：600779�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2025-015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十一届董

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议案》，同意公司

将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展期18个月，即存续期延长至2026年11月23日。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1、公司于2021年9月1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1年第七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2021年第四次会议，

并于2021年9月30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15日、10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载的相关公告。

2、公司于2021年11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B882798323中所持有的695,700股公司股票已于2021年11月19日以非交易过户形式过

户至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账户（B884412957）。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24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载的相关公

告。

3、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不超过42个月，自本员工持股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后

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 即存续期为2021年11月24日至2025年5月23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129,1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

二、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展期情况

鉴于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将于2025年5月23日届满， 根据《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在存续期届满前，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份额同意

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 公司决定将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

展期18个月，即存续期延长至2026年11月23日。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相关事宜已经2025年5月22日召开的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三次持有

人会议和5月23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延期后，在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公司将根据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600779�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2025-014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十一届董

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15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参加表

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 会议的召集、通知、召开时间、地点、方式及出席人数均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会议于2025年5月23日通过如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和高级经理职业责任保险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经理合法权益，降低其在履职过程中可能引致的风险，以激励其更好地

履行职责，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经

理购买职业责任保险，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责任保险购买相关事宜。 责任保险具体内容如下：

投保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险人：

1、投保人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经理

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因保险合同承保的非故意违法行为而被他人提出民事赔偿请求而

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赔偿金，以及被保险人为应对持股行权而产生的行权响应费用、被保险人为避免或降低

因赔偿请求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产生的危机管理费用、 被保险个人因遭受个人非证券类赔偿请求而产

生的法律服务费用，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负赔偿责任（免赔额除外）。

责任限额：累计赔偿限额为10,000万元，具体分项限额以承保方案中约定为准。

承保范围：全球，但投资者民事索赔会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相关法律

承保期限：12个月（自保单签署之日起）

保险费：全部预计36万元以内

本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稳健及可持续发展， 考虑公司在运营及发展战略上的资金需求，2025年1月1日起至2025

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拟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 授信期

限内，授信额度可以循环使用，具体融资期限、实施时间等按公司与相关银行最终商定的内容和方式执行。

同时，为提高工作效率，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在银行授信额度总额范围内根据资金需求签署相关

协议及文件。

本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将于2025年5月23日届满，公司决定将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展

期18个月，即存续期延长至2026年11月23日。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相关事宜已于2025年5月22

日经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表决情况：关联董事范祥福先生、蒋磊峰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事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与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水井坊关于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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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

持股计划第三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2021年员工持股计

划第三次持有人会议。 参加本次会议的持有人共46人，代表员工持股计划份额2,286.90万份（其中部分股

票管理委员会已出售并按照《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分配），占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

划总份额的60%。 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

本次持有人会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将于2025年5月23日届满， 根据《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在存续期届满前，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份额同意

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 持有人会议同意将2021年员工持

股计划展期18个月，即存续期延长至2026年11月23日。

表决结果：同意份额1,806.20万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79%；反对份额0份，占出席

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弃权份额480.70万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21%。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